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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兴安盟

第十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提案

第 0015 号
（委员个人提案）

题 目： 关于协调解决通辽市扎鲁特旗在坤都冷河上修建拦河水库工程的提案

审查意见： 立案—交承办部门办理

内 容：

内容：坤都冷河嫩江水系霍林河的支流，发源于扎鲁特旗最北部特格音罕山南麓。

历史以来，坤都冷河一直是霍林河沿岸几十万亩湿地、百万亩良田、千万亩草牧场的

最主要地表水源，是沿河两岸人民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2004 年，为发展当地工业，

通辽市在霍林河上游建设了总库容为 5055 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近期又要在阿日坤

都冷河上游修建总库容为 7466.99 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目前该水库已经列入国家规

划，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审批，初步设计天津院正在编制。该项目的建设，将对下游

生态和沿河人民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对此，我旗表示强烈反对，案由如下：

第一， 严重影响生态环境

我旗草原半干旱气候，年均降水量仅为 361.9 毫米，生态环境系统特别脆弱，而

霍林河是最重要地表水来源。一旦乌兰哈达水库建成并投入使用将对本地生态带来巨

大打击。一是导致霍林河下游所有水库必定干涸。二是导致霍林河流域的湿地沙化将

迅速加剧。必将导致霍林河流域全线生态环境质量迅速恶化及风蚀的肆虐和侵袭。

第二，严重破坏地区稳定

生态环境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科右中旗作为蒙古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少数

民族聚居旗。蒙古族群众世代生息，家乡意识、守土意识非常强烈。如果通辽市扎鲁

特旗枉顾民意、一意孤行，必将给流域地区社会稳定造成极不稳定因素，极有可能发

生大规模上访和冲突事件和群体性事件。

第三，严重违背法理情理

一是破坏综合规划。霍林河作为松花江主要支流已经纳入修编规划中，在坤都冷

河上游修建蓄水工程与综合规划必然相互抵触。二是侵害下游利益。该项目规划，罔



顾上下游、左右岸和有关地区之间的利益，必将危及下游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农牧业

用水、生态环境用水。三是打乱水量分配。该规划项目所依据的《内蒙古自治区水利

厅关于征求内蒙古自治区霍林河流域（盟市间）水量分配方案意见的函》（内水资

〔2023〕312 号），没有充分调研我旗实际用水现状，科右中旗实际分水量严重不足。

第四， 严重影响脱贫攻坚

科右中旗是国贫旗县。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农牧业仍将是科右中旗的“当

家产业”，也是脱贫攻坚的最重要依托。农牧业发展的命脉在于水。如果该项目建成，

势必造成霍林河断流干涸、地表径流量枯竭，并导致沿岸农牧业大幅减产，对科右中

旗农牧民生产生活造成毁灭性地打击。

提案办理的具体建议：

盟行署及职能部门积极向自治区政府反映，应坚持遵照执行 2006 年水利部分水方

案，坚决制止通辽市在在坤都冷河上修建蓄水工程。

提 案 人： 李慧(1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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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提案组审理工作责任人：

初审意见：

处理意见：立案—交承办部门办理

承办单位：科右中旗政府、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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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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